
 

《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 

关系的安排》补充协议七 

 

 

 为进一步提高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（以下简称“澳

门”）经贸交流与合作的水平，根据： 

2003 年 10 月 17 日签署的《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

经贸关系的安排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安排》”）；  

2004 年 10 月 29 日签署的《〈安排〉补充协议》； 

2005 年 10 月 21 日签署的《〈安排〉补充协议二》； 

2006 年 6 月 26 日签署的《〈安排〉补充协议三》； 

2007 年 7 月 2 日签署的《〈安排〉补充协议四》； 

2008 年 7 月 30 日签署的《〈安排〉补充协议五》； 

2009 年 5 月 11 日签署的《〈安排〉补充协议六》， 

双方决定，就内地在服务贸易领域对澳门扩大开放、促

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签署本协议。 

一、服务贸易 

（一）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，内地在《安排》、《〈安排〉

补充协议》、《〈安排〉补充协议二》、《〈安排〉补充协议三》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《安排》中，内地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部关税领土。 



《〈安排〉补充协议四》、《〈安排〉补充协议五》和《〈安排〉

补充协议六》开放服务贸易承诺的基础上，在建筑、医疗、

技术检验分析与货物检验、专业设计、视听、分销、银行、

社会服务、旅游、文娱、航空运输、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

和个体工商户等 13 个领域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的条件。具

体内容载于本协议附件。 

（二）本协议附件是《安排》附件 4 表 1《内地向澳门

开放服务贸易的具体承诺》、《〈安排〉补充协议》附件 3《内

地向澳门开放服务贸易的具体承诺的补充和修正》、《〈安排〉

补充协议二》附件 2《内地向澳门开放服务贸易的具体承诺

的补充和修正二》、《〈安排〉补充协议三》附件《内地向澳

门开放服务贸易的具体承诺的补充和修正三》、《〈安排〉补

充协议四》附件《内地向澳门开放服务贸易的具体承诺的补

充和修正四》、《〈安排〉补充协议五》附件《内地向澳门开

放服务贸易的具体承诺的补充和修正五》和《〈安排〉补充

协议六》附件《内地向澳门开放服务贸易的具体承诺的补充

和修正六》的补充和修正。与前七者条款产生抵触时，以本

协议附件为准。 

（三）本协议附件中的“服务提供者”，应符合《安排》

附件 5《关于“服务提供者”定义及相关规定》的有关规定。 

二、贸易投资便利化 

（一）为支持和配合澳门产业结构适度多元化，双方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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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将文化产业合作、环保产业合作、创新科技产业合作补充

列入《安排》贸易投资便利化的产业合作领域，进一步完善

会展产业合作，并在《安排》附件 6 第九条中增加以下内容： 

“一、文化产业合作 

两地文化产业具有很强带动能力和发展潜力，且有较强

的互补性。加强两地文化产业合作，对于推动两地文化产业

发展具有重要意义。双方同意通过促进文化产业合作，共同

创造双赢的局面。 

（一）合作机制 

利用双方相关政府部门现有的合作渠道，通过交流、磋

商，加强信息沟通，支持两地文化产业共同发展。 

（二）合作内容 

双方同意加强以下方面的合作： 

1. 支持、加强两地在文化产业方面的交流与沟通。 

2. 在文化产业的法律法规制定和执行方面交换信息。 

3. 及时研究解决文化产业交流中出现的问题。 

4. 加强在考察、交流、展览等方面的合作。 

5. 共同探讨开拓市场和开展其他方面的合作。 

（三）其他实体的参与 

双方同意支持两地文化产业领域相关的半官方机构、非

官方机构和业界在促进两地文化产业合作中发挥作用。 

二、环保产业合作 

环保产业合作对于推动两地经济发展和促进两地经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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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流具有重要意义。双方同意加强在环保产业领域的合作，

支持两地环保产业共同发展。 

（一）合作机制 

在联合指导委员会的指导和协调下，建立有关工作组，

加强双方在环保产业领域的合作。 

（二）合作内容 

双方同意加强以下方面的合作： 

1. 加强两地在环保产业合作领域的交流与沟通。 

2. 在环保产业的法律法规制定和执行方面交换信息。 

3. 加强在培训、考察等方面的合作。 

4. 通过展会推介、举办研讨会等多种方式加强两地环保

产业领域的合作。 

5. 探讨进一步促进营商便利化的合作建议，以支持两地

环保产业发展。 

（三）其他实体的参与 

双方同意支持和协助半官方机构、非官方机构和业界在

促进两地环保产业合作中发挥作用。 

三、创新科技产业合作 

创新科技合作对于推动两地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

义。双方同意加强在创新科技领域的合作，支持两地创新科

技产业共同发展。 

（一）合作机制 

通过两地政府部门间的合作机制，加强双方在创新科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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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域的合作。 

（二）合作内容 

双方同意加强以下方面的合作： 

1. 加强两地在创新科技领域的交流和信息资源共享。 

2. 逐步把澳门科研机构和企业纳入国家创新体系，鼓励

澳门科研人员和机构参与国家科技计划。 

3. 加强两地在高新技术研发和应用、基础科学研究等领

域的交流与合作，藉此探讨市场开拓。 

（三）其他实体的参与 

双方同意支持和协助半官方机构、非官方机构和业界在

促进两地创新科技产业合作中发挥作用。 

四、会展产业合作 

会展产业具有很强带动能力和发展潜力。加强两地会展

产业合作，对于推动两地经济发展和促进两地经贸交流具有

重要意义。双方同意加强在会展产业领域的合作，支持两地

会展产业共同发展。 

（一）合作机制 

利用双方相关政府部门现有的合作渠道，加强交流和信

息沟通。 

（二）合作内容 

双方同意加强以下方面的合作： 

1. 内地支持和配合澳门举办大型国际会议和展览会。 

2. 为推动澳门会展业的发展，应澳门特区政府要求，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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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主管部门同意，内地有关部门将为内地参展人员办理赴

澳门出入境证件及签注提供便利，以方便内地企业和人员参

加在澳门举办的会展活动。 

（三）其他实体的参与 

双方同意支持两地会展产业领域相关的半官方机构、非

官方机构和业界在促进两地会展产业合作中发挥作用。” 

(二)双方同意将教育合作补充列入《安排》贸易投资便

利化领域，并据此： 

 1. 将《安排》第十七条第一款修改为： 

 “一、双方将在以下领域加强合作： 

1．贸易投资促进； 

2．通关便利化； 

3．商品检验、动植物检验检疫、食品安全、卫生检

疫、认证认可及标准化管理； 

4．电子商务； 

5．法律法规透明度； 

6．中小企业合作； 

7．产业合作； 

8. 知识产权保护； 

9．品牌合作； 

10. 教育合作。” 

2. 将《安排》附件 6第二条修改为： 

 “二、双方同意在贸易投资促进，通关便利化，商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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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验、动植物检验检疫、食品安全、卫生检疫、认证认可及

标准化管理，电子商务，法律法规透明度，中小企业合作，

产业合作，知识产权保护，品牌合作，教育合作 10 个领域

开展贸易投资便利化合作，有关合作在根据《安排》第十九

条设立的联合指导委员会的指导和协调下进行。” 

3．在《安排》附件 6 中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二条，其后

条款序号依次顺延。第十二条内容为： 

“十二、教育合作 

双方同意加强在以下方面的合作： 

（一）加强两地在教育合作领域的交流与沟通。 

（二）加强教育信息的交流。 

（三）加强在培训、考察等方面的合作。 

（四）通过专业交流协作、举办研讨会等多种方式加强

教育领域的合作。 

（五）支持内地教育机构与澳门高等院校在内地合作办

学，合作建设研究设施，培养本科或以上高层次人才。” 

(三)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商品检验、动植物检验检疫、

食品安全、卫生检疫、认证认可及标准化管理领域的合作，

并据此将《安排》附件 6 第五条第（二）款增加第 6 项，内

容为: 

“6. 双方将进一步密切有关主管机构之间的合作，建立

定期互访机制，开展消费品安全领域的合作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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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附件 

 本协议的附件构成本协议的组成部分。 

 四、生效 

 本协议自双方代表正式签署之日起生效。 

 本协议以中文书就，一式两份。 

 本协议于二○一○年五月二十八日在澳门签署。 

 

中华人民共和国 

商务部副部长 

 

 

 

 中华人民共和国 

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财政司司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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